
育儿假按照生育的子女数量计算天

数。

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 办理退休手

续时， 由市级财政给予一次性计划

生育奖励费 5000元。

□记者 徐慧

11 月 10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

《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

案》， 提出到 2025年， 长三角区域资源要素

有序自由流动， 行政壁垒逐步消除， 统一开

放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 与国际高标准市场

规则体系全面对接， 协同开放达到更高水

平。

破除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
《行动方案》 要求， 在不直接涉及公共

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 推进“一

照多址” “一证多址” 等改革。

同时， 要求清理对企业跨区域经营、 迁

移设置的不合理条件， 全面取消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的要求企业在特定区域注册的规定。

探索企业生产经营高频办理的许可证件、 资

质资格等跨区域互认通用。 全面清理涉及地

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 着力破除招标投

标、 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业设置的隐性

门槛和壁垒。

将探索实行企业休眠制度
《行动方案》 中提到， 要制定出台上海

浦东、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放宽市场准入特

别措施。 探索实行企业休眠制度。 完善市场

主体退出机制， 优化简易注销和普通注销办

理程序， 建立市场主体强制退出制度。 推行

破产预重整制度， 建立破产重整税费优惠和

信贷支持机制。 健全司法重整的府院联动机

制， 提高市场重组、 出清的质量和效率。

对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商法

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探索实行企业休眠制度是让企业在从摇篮到

坟墓的生命周期中享有充分的生存权与发展

权。 在企业经营时， 内因或外因的出现会让

企业陷入经营困难， 企业休眠制度能让其赢

得喘息之机。 而破产预重整制度则是政府在企

业运营困难时仍然保留企业市场主体资格， 尽

量维持企业的生命， 是鼓励重整、 减少破产清

算的体现。 “这两项制度尊重了企业的生存权

和发展权， 能够打造与人为善的营商环境， 有

助于全面构建‘亲’ ‘清’ 政商关系。”

破户籍、学历等制约促人才流动
在人才吸引方面， 《行动方案》 要求， 加

大国际人才招引政策支持力度， 健全人才培

养、 选拔评价、 激励保障机制。 推动国际人才

认定、 服务监管部门信息互换互认。

《行动方案》 还提出， 在风险可控领域探

索建立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制度， 加强

执业行为监管， 加大国际化高端技能人才的培

养和使用力度。 推进人才社区建设， 提高国际

人才综合服务水平。 打破户籍、 身份、 学历、

人事关系等制约， 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合作， 促

进人才跨地区、 跨行业、 跨领域顺畅流动。

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涌入上海工作

生活， 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 但对这些新市民而言， 上海这座超大

城市的居住负担是他们融入本地生活的首

要难题。

近日， 《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 (草

案)》 公开征求意见， 11月 16日截止。 与

此前的 《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 相比， 新

法鼓励当事人订立长期租赁合同， 扩大保

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皆属于创设性规定，

能够缓解住房压力， 让新市民可以不再为

住烦忧， 真正安心落沪。

多主体多渠道提供住房选择
对于刚工作不久、 没有购房能力的新

市民而言， 租房成为首选。 然而， 租金不

断上涨、 租赁期无法保障等问题， 让居住

成为了一件头疼的事情。 草案从多个层面

为新市民住房提供了更多选择。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数据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高富平在接受本报 《新法讯》 采访

时表示， 草案是商业化住房制度改革发展

到今天重新反思过去住房制度的产物， 此

前制度改革没有考虑到社会各阶层购房能

力或多层次住房需求。

由于居住是社会普遍需求， 层次多

样， 有些人需要长期拥有， 但流动人口、

新就职人员没有长期拥有产权房的能力，

多层次的房屋供给则成为完善住房制度改

革的重要举措。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凌维慈表示，

草案出台主要与我国一直以来强调的多主体

多渠道供给， 包括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建设

有关。 我国住房自有率较高， 但在大城市尤

其是超大城市当中， 新市民面临居住负担压

力大， 抑或在可负担的情况下， 所获得的住

房区位、 通勤等条件不佳， 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制度， 草案中对此设

专章进行规定， 具有创设性。

加强资金监管防范长租“爆雷”
长期以来房屋租赁市场形成了不成文的

规矩， 即一年一签， 如果当事人不主张， 则

默认为一年的短期租赁。 高富平指出， 考虑

到买不起产权房又要解决稳定性问题， 通过

契约方式满足一部分新市民的稳定租赁需

求， 草案中鼓励当事人订立长期租赁合同。

但此前曾出现长租公寓爆雷事件， 部分

租客面临维权困境， 甚至无家可归， 其中不

乏刚毕业的年轻人， 扰乱了他们正常的工作

生活。 对此， 高富平表示， 还需要完善配套

法律制度， 确保租赁期间租金不能随意调

整， 租赁期限有稳定的保障， 充分保护长租

人的利益。

凌维慈则告诉记者， 实践中长租方式往

往是通过企业收购个人房屋进行租赁， 为避

免长租公寓爆雷事件再次发生， 草案明确对

住房租赁企业加强资金监管， 要求其在商业

银行开立住房租赁交易资金监管专用账户，

向承租人一次性收取租金超过三个月的部

分， 以及收取押金超过一个月租金的部分，

应当存入住房租赁交易资金监管专用账户。

同时还要防止长租公寓在经营过程中采取非

法或不合规的金融化手段， 以保护长租人的

合法权益。

完善公共服务满足新市民需求
上海市住建委官网 10 月 11 日发布的信

息显示， 截至当日， 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已

累计建设筹措 36.3 万套、 供应 18.6 万套。

草案亦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 设立专章，

明确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对此， 凌维慈表示， 考虑到现有的保租

房仍无法满足新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

未来则需要政府通过引导市场供给更多的保

障性租赁住房， 创新金融支持措施提供资金

保障， 加强土地空间供给保障。 而在保障住

房的同时， 也需要完善租购同权， 使承租人

平等享有同产权人一样的公共服务。

高富平指出， 现实中保障性租赁住房申

请有一定的门槛限制， 加之房源紧缺又导致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也迟迟不能入住。 在此政

策背景下， 有必要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缓

解市场供需矛盾， 满足刚进入大城市、 低收

入人群的居住需求， 使得他们能够安居乐

业。

（见习记者 朱非）

| 法讯观察

日前， 国家体育总局等八

部门共同印发了 《户外运动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2—2025

年）》。

《规划》 明确， 鼓励开放

郊野公园提供露营服务， 在城

市郊野、 农村地区等建设更多

露营基地， 满足群众就近就便

露营需求。 此外， 鼓励在营地

周边配套登山、 徒步、 骑行、

垂钓、 冰雪、 赛车、 马术、 航

空、 水上等户外运动设施及服

务。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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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拟新增长租房资金监管规定

扩大保租房供给满足新市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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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养犬“一件事”
办证仅需几分钟

准备给毛孩子办证的市民有福啦！ 日

前， 上海市公安局牵头市农业农村委、 市大

数据中心， 全面推进文明养犬“一件事”，

通过“一网通办” 支撑， 实现 《养犬登记

证》 新办、 年审、 地址变更、 补证、 犬只死

亡注销等多个事项“一起办”。

市民朋友们可登录“随申办” 微信小程

序或者“随申办” APP、 支付宝小程序， 首

页搜索“文明养犬” 即可进入“一件事” 聚

合页面， 几分钟便可办好， 在家坐等证件快

递上门。

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办理吧！

（朱非）

育儿假按子女数量计算
由市财政给予计生奖励

| 第三眼

近日， 上海市政府印发了修订后的 《上

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 规定

主要围绕完善育儿假、 完善独生子女父母年

老时的计划生育奖励等五个方面进行修订。

根据 《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 在其子女

年满三周岁之前， 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

各五天。” 为了进一步增强育儿假的可操作

性， 《若干规定 （修订稿）》 细化了育儿假，

规定： “育儿假按照生育的子女数量计算天

数。” “每年的育儿假从其子女出生之日起

计算。 育儿假一般应当在每个周期年内使

用， 可以连续使用， 也可以分散使用。”

原 《若干规定》 第七条第一款第 （一）

规定： “按照 《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

法》 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 办理退休手

续时， 在按照 《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

法》 规定计发养老待遇后， 再给予一次性计

划生育奖励费 （即原计划生育一次性补充养

老金） 5000 元。” 上述条款在“一次性计划

生育奖励费” 的列支渠道方面不够准确， 容

易理解为“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 由社保

基金支付。 因此， 《若干规定 （修订稿）》

对此条款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完善， 第七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 “按照 《上海市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办法》 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人

员， 办理退休手续时， 由市级财政给予一次

性计划生育奖励费 5000元。” 对于婚后无子

女人员的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规定， 相应

作了修改完善。

（徐慧）

每年的育儿假从其子女出生之日起

计算。 育儿假一般应当在每个周期

年内使用， 可以连续使用， 也可以

分散使用。


